
替代役役男薪俸基準表 
      類   別 

薪俸基準 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1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

     金 

區     額 

   分 

薪額 管理加給 專業加給 合計 備註 

一
般
替
代
役
役
男

 

前期役男 6,510   6,510 
比照國軍義務役二等

兵薪額 

後期役男 7,110   7,110 
比照國軍義務役一等

兵薪額 

管理幹部 
(分隊長) 

9,150 2,310 2,680 14,140 
比照國軍義務役下士

薪給 

區隊長 13,090 3,840 4,160 21,090 
比照國軍義務役少尉

薪給 

研
發
替
代
役
役
男

 

第一階段 6,510   6,510 
比照國軍義務役二等

兵薪額 

第二階段 
（碩士學位） 

9,150  2,680 11,830 
比照國軍義務役下士

薪給 

第二階段 
（博士學位） 

13,090  4,160 17,250 
比照國軍義務役少尉

薪給 

註：一、前期役男指自服役之日起至屆滿 6 個月之當月末日止之役男。 
  二、後期役男指自服役滿 6 個月之次月起之役男。 
  三、國軍義務役軍官、士官薪額均含副食費 450 元在內，惟替代役役男

已另發給主副食費，其一般替代役管理幹部(分隊長)、區隊長、研
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第二階段（碩士及博士學位）薪額依國軍標準
內減列 450 元計發。 

  四、本表所定數額係比照國軍義務役官、士、兵發放標準計支，軍方如
有調整，亦比照調整之。 


